
GE.12-16641 (C) 170912 260912  

人权理事会 
第二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 2和 4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年度报告以及 
高级专员办事处和秘书长的报告 

需要理事会注意的人权状况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关于马里北部人权状况的报告∗ 

  秘书处的说明 

 秘书处谨向人权理事会告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将在理事会第二十一

届会议上作口头发言，而非按照理事会第 20/17 号决议的要求提交一份报告。发
言将基于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的人权驻地机构以及位于周边国家的联合
国机构，包括人权高专办在达喀尔的西非区域办事处和驻毛里塔尼亚国家办事处

提交的资料，以及人权高专办为支持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在人权领域的工作、派驻

巴马科的一名人权官员提交的报告。 

 

     
 

 

  

 ∗ 迟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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